关于第五轮聘岗工作专任教师绩效岗位聘任有关事项的通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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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内各部门：
根据《浙江工商大学第五轮岗位聘任工作实施方案》（浙商大人〔2022〕189 号）的有关规定，经研究，就各学院（部门）专任教师第五轮绩效岗位聘任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聘期与聘任范围
学校在册人员，包括事业编制教职工与非事业编制合同制人员，需参加本轮聘岗。新引进年薪制人员、距离退休不满一个聘期人员可自选是否参加绩效岗位聘任。
第五轮绩效岗位聘任周期四年，自2023年1月1日至2026年12月31日。
二、岗位设置
绩效岗位共设13个等级。正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六级及以上岗位，副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四级至八级岗位，中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六级至十级岗位，助理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十级至十二级岗位，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十三级岗位。五级及以下专任教师绩效岗位可按教学为主型、教学科研并重型、科研为主型和社会服务型四类设置。
各学院（部门）专任教师绩效岗位数由人事处单独下达至各学院（部门）。
三、申报条件
四级及以上岗位的申报条件由学校制定；五级及以下岗位的申报条件由学院制定。
绩效岗位申报条件所要求的业绩成果为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期间取得。
四、岗位任务
专任教师各等级绩效岗位年度任务及聘期任务由各学院（部门）参考上岗条件，自行研究制定。各学院（部门）在年度任务和聘期任务中应考虑教师参与学生指导、教学平台建设、教学研究与创新及教学能力提升等方面的教学工作，以及公共事务、社会服务、国际交流等工作。
五、聘任程序
1.学院制定并公布专任教师第五轮绩效岗位聘任实施方案；
2.个人提出申请，向学院提交相关材料；
3.学院审核申请材料，并在学院内公示3个工作日；
4.学院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小组投票表决；
5.表决结果在学院网上公示5个工作日；
6.拟聘名单报学校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审定，审定同意后发文聘任。
六、相关政策
1.入选“西湖学者计划”领军及以上人员、新引进年薪制人员、非本学院正职双肩挑人员、临退休人员聘岗不占指标。
2.正高聘到六级岗位的，可不占六级岗位指标数；副高聘任到八级岗位的，可不占八级岗位指标数。
3.距退休不足一个聘期人员，正高可聘任绩效四级岗、副高可聘任绩效七级岗位，免除科研业绩考核，但须参加年度考核。
4.各学院聘期内原则上至少有不少于 1 名副高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四级岗，至少有不少于1名中级职称教师聘任绩效七级岗。
5.同一岗位等级内符合竞聘条件的申报人数超过控制指标数时，根据以下情况综合考虑优先聘用顺序：上一聘期考核合格，本轮申请相同岗位等级，并符合上岗条件者；具有突出性业绩者；承担学校、学院公共事务多者；符合业绩条件条款多者等。
6.正高聘任到五级、六级岗位或副高聘任到八级岗位的，如获得标志性成果，可在聘期中期调整绩效岗位，岗位指标单列。
7.聘期内具有下列情形者，考核时应适当减免教学、科研工作量，但仍需参加减免后的聘期任务考核：
（1）经学校批准休产假的教师，免除产假期间的教学和科研工作量；
（2）经学校批准同意国内外脱产学习或进修的教师，免除学习或进修期间的教学工作量；
（3）经学校批准同意在外挂职、锻炼的教师，免除挂职锻炼期间教学和科研工作量，按挂职锻炼单位要求进行考核；
（4）聘期内新到校工作（调入或新录用）的教师，可根据其当年到校时间减免教学和科研工作量，减免办法由各学院（部门）制定，初聘后聘期剩余不足一年的，可不参加聘期考核；聘期剩余一年及以上的，应参加聘期考核，岗位任务按时间折算。
七、实施要求
岗位聘任工作事关学校发展大计和每个教职工的切身利益，各学院（部门）要高度重视、精心组织，根据学校岗位聘任的实施方案和统一部署，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科学民主地制定并实施符合自身特点和要求的岗位聘任办法和收入分配方案，做到信息公开、程序公正、结果合理，确保学校岗位聘任工作平稳有序推进。
各学院原则上应于2023年1月31日前完成绩效聘岗工作。
八、具体工作安排
12月22日，学校下达各学院（部门）专任教师绩效岗位数，学院启动四级及以上岗位的推荐聘任工作；
1月5日前，学院完成四级及以上岗位推荐确认工作；
1月10日前，学院制定第五轮绩效岗聘任方案，并报人事处备案；
1月30日前，学院完成五级岗及以下岗位的聘任工作。
九、其他
1.本次申报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申报人员登录“我的商大—综合门户—常用服务—教职工岗位聘任—网上办理—绩效岗位聘任”进行申报。学院（部门）人事专员登录“常用服务—岗位聘任汇总”，查看人员申报情况，并进行审核提交或评审。
2.根据学校本轮岗位聘任工作的时间要求，学院（部门）人事专员应于1月5日前报送四级及以上岗位推荐人员汇总表和个人申报表（系统打印纸质版，一份，双面，组长签字盖章）；应于1月31日前报送五级及以下岗位拟聘人员汇总表和个人申报表（系统打印纸质版，一份，双面，组长签字盖章）。
3.学院（部门）上报学校汇总表。汇总表需备注：入选“西湖学者计划”领军及以上人员、新引进年薪制人员、非本学院正职双肩挑人员、临退休人员、正高聘六级岗不占六级岗位指标、副高聘八级岗不占八级岗指标等聘岗不占指标情况。
4.学校成立岗位设置与聘任工作领导小组和岗位设置与聘用工作监督协调小组，各部门聘任过程如有相关异议或申述，提交相关领导小组和有关部门审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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